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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开发施工面积及销售面积

来源：北京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

  

          2012年1-11月 计量单位：万平方米 

  
2012年1-11月

合计 

同比增长

（%） 

          其中： 

住  宅 
同比增长

（%） 

   其中： 

写字楼 

(办公楼) 

同比增长

（%） 

商业等经营

性用房 

同比增长

（%） 公寓 

别墅 

同比增长

（%） 

施工面积 12786.1 9.4 7356.8 5.3 654.4 -13.0 1624.7 15.7 1233.8 7.4

  其中：新开工 2897.3 -26.0 1455 -40.5 70.1 -58.0 481.5 7.4 299.3 6.3

竣工面积 1518.8 11.1 1021 27.6 79.5 -12.4 119.3 -28.9 119.2 -18.1

现房销售面积 383.2 61.3 281.1 145.7 18.3 -9.4 23.2 -38.6 44.7 7.5

期房销售面积 1148.5 32.0 898.1 36.6 81.1 33.4 168.7 16.9 47.2 1.5

待售面积 1803.7 15.2 723.6 24.4 179.7 20.1 193.2 -2.4 428.6 5.8

 其中：一年以内 909.1 10.0 426.9 23.7 76.5 2.5 89.5 5.4 181.4 -9.7

    三年以上 302.9 6.2 94.1 19.0 56 29.3 30.4 -4.1 105.5 -0.3

       房地产开发领域主要指标的统计范围、指标解释、数据来源及发布频率 

  一、统计范围 

  所有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法人单位。 

  二、采集渠道 

  纳入统计范围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按照《房地产业统计报表制度》要求，通过统计数据集中采集平台上报统计
数据。 

  三、指标解释 

  房屋施工面积：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全部房屋（包括地下室、半地下室以及配套房屋）建筑面积。包括本期新
开工的面积和上年开工跨入本期继续施工的房屋面积，以及上期已停建在本期恢复施工的房屋面积。本期竣工和
本期施工后又停建缓建的房屋面积仍包括在施工面积中，多层建筑应填各层建筑面积之和。 

  房屋新开工面积：指在报告期内新开工建设的房屋面积。不包括上期跨入报告期继续施工的房屋面积和上期
停缓建而在本期恢复施工的房屋面积。房屋的开工应以房屋正式开始破土刨槽(地基处理或打永久桩)的日期为
准。 

   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：指报告期内房屋建筑按照设计要求已全部完工，达到住人和使用条件，经验收鉴定合
格，可正式移交使用的各栋房屋建筑面积的总和。 
  商品房销售面积：指报告期内出售商品房屋的合同总面积(即双方签署的正式买卖合同中所确定的建筑面
积)。由现房销售建筑面积和期房销售建筑面积两部分组成。 

  待售面积：指报告期末已竣工的可供销售或出租的商品房屋建筑面积中，尚未销售或出租的商品房屋建筑面
积，包括以前年度竣工和本期竣工的房屋面积，但不包括报告期已竣工的拆迁还建、统建代建、公共配套建筑、
房地产公司自用及周转房等不可销售或出租的房屋面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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